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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 
有关当局发布了以下内容： 

所得税豁免的扩展 

所得税豁免 - 符合伊斯兰法的基金管理中取得的收益或利润 

为落实 2020 年财政预算案的提案，以下豁免规则已被立法： 

根据伊斯兰教法原则持有合格执照的居民基金管理公司, 在马来西亚提供基金管理服务中所取得的收益或利润可

享有再延长 3 年的所得税豁免，直至 2023 年如下： 

豁免法令 基金管理服务提供予 

《2021 年所得税（豁免）法令 （第 6 号）》 商业信托或房地产投资信托 

《2021 年所得税（豁免）法令 （第 7 号）》 本地投资者 

《2021 年所得税（豁免）法令 （第 8 号）》 外国投资者 

 

基金管理公司享受上述所得税豁免的附加条件如下： 

(1) 在马来西亚至少有 2 名全职员工，其中一名员工需拥有根据 2007 年资本市场和服务法持有资本市场服务代

表执照； 

(2) 每年在马来西亚花费至少 250,000 令吉的营运开支； 及 

(3) 获得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员会的年度证明 - 证明根据伊斯兰教法原则提供基金管理服务的条件以及符合上述

第 (1) 和 (2) 项所述的条件。 

所得税豁免 - 提供马来西亚境内旅游配套中取得的收益或利润 

根据经济与人民强化配套（PEMERKASA）宣布的提案，《2021 年所得税（豁免）法令 （第 9 号）》已被立

法，将所得税豁免期再延长 2 个课税年至 2022 课税年。 持有合格执照的居民旅游经营者在马来西亚境内提供旅

游配套可享有上述豁免。 该旅游配套包括空运、陆运或海运以及住宿，本地和外国游客均可享有。 

参加国内旅游配套的本地游客总数在一个课税年内不可以少于 200 人，才有资格获得上述豁免。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游览观光巴士的加速资本津贴 

根据 2020 年财政预算案的提案， 《2021 年所得税（加速资本津贴）（游览观光巴士）法令》已于 2021 年 7 月 

1 日被立法。该规则提供购买当地组装或建造但未翻新的旅游观光巴士的居民旅游经营者 （专门用于运送游客）

40% 的加速年度津贴以及 20% 的初始津贴。此外，旅游经营者必须是该游览观光巴士的第一个注册车主。 

该规则自 2020 课税年及 2021 课税年生效。任何已提交 2020 课税年纳税申报表的居民旅游经营者可以提交修订

纳税申报表，以申请获得更高的资本津贴率于已花费的合格资本支出。该修订必须在规则立法年年底的五年内提

交，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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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所致的旅游限制，国际税务常见问题解答中提

到的行动限制令(“MCO”)期限延长的事项 

马来西亚税务局早些已发布及更新上述常见问题解答，以应对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所致的旅游限制相关的国

际税务事项，也为个人和公司的居留身份， 常设机构的创建及个人跨境就业收入的问题提供指导。  

根据最新的常见问题解答，其中提到的 MCO 期限是“依据《1988 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第 11 条文制定的部

门规章所规定及延长的期限，即由 2020 年 3 月 18 日起”- 会根据情况而立法。 

依据《2021 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 （感染地区公告）（延长期限）法令（第 2 号）》的法定，政府已将 MCO 

期延长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此前为 2021 年 8 月 1 日）。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延长国家工业 4.0 政策准备评估支出的税务减免 

《2021 年所得税（国家工业 4.0 政策准备评估支出的税务减免）（修订）法令》 已被立法，以给予国家工业 4.0 

政策准备评估 产生的支出并符合条件的公司的税务减免再延长 5 年，直至 2026 年课税年， 上限为 27,000 令

吉。 

 

该费用须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支出，并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通过马来西亚生产力公司，向财政部提出税

务减免申请。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特别税务减免 - 向中小型企业及非中小型企业租户提供租金减免 

继 2020 年以来几项特别公告和计划中的提议之后，以下特别税务减免规则已于 2021 年 9 月 8 日被立法: 

所得税规则 有效期 有效期 减租期 

《2021 年所得税（中小型企业租

金减免的特别税务减免）法令》 

 

被视为从 2020 

课税年开始生效 

将营业场所出租给

居民中小型企业的

房东 

从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每月租金至少减

免 30% 

 

《2021 年所得税（中小型企业以

外的租金减免的特别税务减免）法

令》 

 

从 2021 课税年

开始生效 

将营业场所出租给

居民非中小型企业

的房东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每月租金至少减

免 30% 

 

任何已提交 2020 课税年和 2021 课税年纳税申报表的纳税人可以提交修订的纳税申报表，以申请获上述特别税

务减免。该修订必须在规则立法年年底的五年内提交，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马来西亚税务局也已更新上述有关的常见问题解答，值得注意的更改包括： 

(1)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的租赁期，中小型企业证书不是强制性的； 和 

 

(2) 特别税务减免的工作稿已被定稿。 

上述有关的常见问题解答均仅以马来语提供。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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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和电器制造企业所得税豁免 

根据 2020 年财政预算案的提案，《2021 年所得税（豁免）法令 （第 10 号）》 已被立法，以给予在电子和电

器行业从事批准项目活动的扩展，现代化，自动化或多样化业务的居民公司提供所得税豁免。该所得税豁免额最

高可达课税年度法定收入的 50%，相当于在 5 年合格期限内 50% 的合格资本支出。上述所得税豁免仅适用于已

根据 《1986 年投资促进法令》申请再投资资本津贴或任何津贴的公司，并且津贴期限已过期或结束于 2019 课

税年或之前的同一个项目。 

上述所得税豁免于 2020 年 1 月 1 日生效。符合条件的公司应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向马来

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提交申请。 所授予的税务豁免须符合财政部 （Ministry of Finance）定制的条件。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根据 《 1967 年所得税法令》 第 44(11C)条款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COVID-

19） 救济基金的申请批准指南 

继马来西亚税务局在 2020 年 5 月 5 日已发布的指南， 财政部也已更新上述指南，值得注意的更改包括： 

(1) 额外的条件包括允许在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注册的公司提出的上述申请但条件是需要保留单独的账户并且设

立救济基金的目的为非盈利性质的；和 

(2) 已根据 《 1967 年所得税法令》 第 44(11C)条款下批准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济基金捐赠/捐助的捐赠者提供

的所得税减免适用于任何相关的课税年度，而不是仅适用于 2020 课税年。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财政部官方网站 

马来西亚税务局的公共条例 

《2021 年第 2 号公共条例 – 赞助艺术、文化和遗产活动的税务减免》 

根据 《 1967 年所得税法令》 第 34(6)(k)条款，所有纳税人赞助本地或外国艺术、文化和遗产活动（财政部批

准）所产生的支出，可享受特别的税务减免。相关课税年的总税务减免额上限为 100 万令吉（2020 课税年之前

为 70 万令吉），其中赞助外国艺术、文化和遗产活动的支出上限为 30 万令吉。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上述 《2021 年第 2 号公共条例》，以提供阐明和指导予纳税人，并且与现立法规定一

致。 

《2021 年第 3 号公共条例 – 小额资产特别津贴》 

马来西亚税务局发布了 《2021 年第 3 号公共条例 – 小额资产特别津贴》，以取代早期发布的 《2014 年第 10 

号公共条例》。上述公共条例是以《2014 年第 10 号公共条例》的立法进行更改。立法更该包括以下内容，并于 

2020 课税年起生效： 

(1) 符合特别津贴的小额资产价值已从 1,300 令吉增加至 2,000 令吉。 

(2) 非中小型企业特别津贴的最高上限已从 13,000 令吉增加至 20,000 令吉。从 2009 课税年起，中小型企业可

以无限制地享有小额资产的特别津贴。 

(3) 从 2020 课税年起，《 1967 年所得税法令》附表 3 第 19A(3)条款对中小型企业的定义规定了一项附加条

件，即在相关课税年内，中小型企业（业务的一个或多个来源）的总收入不得超过 5，000 万令吉。 

《第 4/2021 号公共条例 – 结清产生的收入征税》 

委托人可以为受益人的利益设立结清。根据《 1967 年所得税法令》 第 65 条款条，解决了根据结清产生的收入

被视为委托人的收入并可对其进行评估。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上述 《2021 年第 4 号公共条例》，以对此类收入的征税提供了阐明和指南。 

公共条例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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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3 号操作指南 – 公司,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和纳闽实体的清税函 (Tax 

Clearance Letter)的申请 

马来西亚税务局此前已发布《2019 年第 2 号操作指南》为公司,合作社和纳闽实体的清税函申请程序和所需提交

的文件清单提供指南。该操作指南随后被 《2021 年第 3 号操作指南》取代，值得注意的更改包括： 

(1)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表明清税函将于收到申请之日起 14 个工作日内签发，前提是纳税人需提供完整的文件。 

(2) 纳闽实体的清税函申请应提交给马来西亚税务局的纳闽国际部。 

(3) 清税函仅在税务审计完成后才发行（直至现课税年）。 

(4) 更新了清税函申请表（附录 1A 至 1C）和所需文件的清单（附录 A 至 C）。 

操作指南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根据 《 1967 年所得税法令》 第 34(6)(h)条款 - 申请税务减免的技术指南 

多年来，立法已被修订，以扩大根据 《 1967 年所得税法令》 第 34(6)(h)条款税务减免的支出范围。目前，包涵

了提供服务、公共设施以及对慈善或社区项目的贡献所产生的支出。这些项目与教育、健康、住房、保护或保全

环境、增加穷人的收入、基础设施、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关及根据财政部批准的 《2005 年国家遗产法令》遗产地

的建筑物。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上述的技术指南 （仅提供马来语版本），以表现与现立法规定一致。 

技术指南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实践指引 – 依据伊斯兰准则（“Wakalah”）发行的伊斯兰债券支出 

继《2021 年所得税规则（依据 Wakalah 准则构成的伊斯兰债券发行支出的所得税减免）》的立法，马来西亚税

务局已发布 《2021 年第 2 号实践指引》，以进一步阐明了上述《规则》的税务处理。 

实践指引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受影响的企业 - 延期缴纳税务分期税款 

根据经济于人民强化配套 （PEMERKASA）， 马来西亚税务局进一步更新关于从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延期缴纳税务分期税款的常见问题解答。此更新的常见问题解答中，商业代码不属于常见问题解答第 

3 项且其业务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COVID-19) 影响的纳税人，可以连同相关证明文件并向马来西亚税务

局申请延期缴纳税务分期税款。马来西亚税务局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 

常见问题解答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转让定价文件流程图及自检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以下内容，用于帮助纳税人自行确定是否需要准备转让定价文件，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纳税

人必须准备最低标准或者完整的转让定价文件： 

(1) 转让定价文件流程图；及 

(2) 转让定价文件自检。 

流程图及自检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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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审计框架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上述审计框架（于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以确保对于雇主的税务审计将以公平、

透明及合理的方式进行。 该框架概述对于雇主的审计范围以及马来西亚税务局审计人员、雇主和税务代理的权利

及责任。 

该审计框架仅提供马来文版本。 

审计框架来源：马来西亚税务局官方网站 

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资格 (“MSC Malaysia Status”) 公司的相关事务 

延长 MSC Malaysia Status 公司服务津贴申请的截止日期 

作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 (“BEPS”) 第 5 项实施的国际税收标准，多媒体超

级走廊税务津贴已被审查及修订。 

马来西亚数码经济机构 (“MDEC”) 于 2019 年已发布《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金融激励指南（服务津贴下的祖

父条款及过渡）》给于被受影响的现有 MSC Malaysia Status 公司。此公司只能在指定的截止日期之前享受现

有的所得税豁免。即使如此，在符合修订的新条件下，公司可以选择享有非知识产权或服务收入的剩余所得税豁

免期限。 

MDEC 已公布上述过渡申请的截止日期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原为 2021 年 7 月 31 日）。 

多媒体超级走廊事务后的常见问题解答 

MDEC 已发布上述常见问题解答，以澄清获得 MSC Malaysia Status 后所出现的问题。除了运营事项以外，

MDEC 还概述申请更改 MSC Malaysia Status 公司的标准及申请程序，以及公司激活超级多媒体走廊所得税豁

免的程序。 

公告及朝见问题解答来源：MDEC 官方网站 

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MIDA”) 指南 

继 2021 年预算案中的提议之后，MIDA 已发布以下指南： 

医药产品制造商的津贴(包括疫苗)的指南 

上述指南已规定在马来西亚从事制造医药产品（不包括填补及完成活动）的居民公司可申请为期 10 年的 0% 至 

10% 所得税税率，以及再申请额外 10 年的 10% 所得税税率的条件。 

上述指南也概述合格标准及申请程序。 MIDA 必须在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收到上述津

贴的申请。 

特定服务活动搬迁税务优惠的应用指南 

搬迁优惠最初仅提供于制造业公司。为了吸引关键行业的投资并使马来西亚成为高价值服务活动的目的地，搬迁

优惠扩充至提供指定服务活动的公司，包括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及数码科技的公司，这将会对马来西亚经济带来

好处。此优惠将提供新公司长达 10 年的 0%至 10%所得税税率，而现有公司则享有长达 10 年的 10%所得税税

率。 

MIDA 随后已发布上述指南，以阐述税务津贴机制、资格标准及申请程序。公司搬迁津贴的申请期为 2020 年 11

月 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提交。 

此外，为期 5 年的 15% 所得税税率开放给予马来西亚税务居民（非马来西亚公民，并在获得搬迁津贴的公司里

担任要职或高官，且月薪不少于 25,000 令吉）可申请。该申请必须与 2020 年 11 月 7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期间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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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全球贸易中心的津贴指南 

MIDA 已发布为于在马来西亚设立全球贸易中心（该中心须开展符合条件的贸易活动）的公司而引入的新税务优

惠指南。获批准的公司可享受 为期 5 年的 10%优惠所得税税率，并可再续期 5 年。 

上述指南已规定税务津贴机制、资格标准及申请程序。该申请必须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且不迟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提交于 MIDA，以享有上述津贴的资格。 

区域中心优惠 3.0 指南 

MIDA 已发布上述最新的区域中心优惠 3.0 指南。其中显着的变化如下： 

(1) 移除符合条件活动中的交易活动及相应的最低年销售额要求，因为此条件已被全球交易中心优惠措施取代，

并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2) 更新需要服务及控制的网络公司的定义，即包括与申请人或申请人的最终控股公司有至少 2 年（以前为 3 

年）（申请人的业务或供应链相关）合同协议的非关联公司； 

(3) 税务优惠合格条件的更新（请参阅最近指南的附录）。 

上述优惠的申请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以上所有优惠以相关法定规则为准。 

指南来源：MIDA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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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马来西亚税务局已发布以下内容: 

2021 年拥屋计划 (“HOC”) 下购买住宅房产的印花税豁免 

继政府宣布经济与人民强化配套加强版 (“PEMERKASA + Package”) 后，以下规则已被立法： 

(1) 《2021 年印花税规则（豁免）（第 4 号）》；及 

(2) 《2021 年印花税规则（豁免）（第 5 号）》。 

上述豁免规则扩展给予根据经认证的 2021 年 HOC 购买住宅房产（价格不少于 30 万令吉但不超过 250 万令）的

马来西亚公民， 也须符合规定条件。该印花税豁免应用于下列文书： 

数目 文书种类 印花税豁免 

（一） 贷款协议 全额豁免 

 

（二） 转让文书 房产价格的首 100 万令吉可享有全额豁免； 

超过 100 万令吉的房产价格的印花税税率为 3% 

 

 

印花税豁免适用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含）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含）期间签署的买卖协议。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伊斯兰债券的税收和免征印花税 

《 2021 贷款担保（法人团体）规则（税收和印花税减免）（第 2 号）》已被立法，并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生

效。  

该规则规定，任何与下述有关的协议、票据、文书及文件应支付的任何款项，可全额减免《1967 年所得税法

令》所规定的应付税款： 

(1) Syarikat Prasarana Malaysia Berhad 根据伊斯兰债券计划发行面值高达 170 亿令吉的回教商业票据及回教

中期票据； 

(2) Syarikat Prasarana Malaysia Berhad 获得的银团循环 Credit-i 融资，且未偿还本金总额不超过 40 亿令

吉； 及 

(3) 马来西亚政府就上述第(1)和第(2)项所作出的担保。 

伊斯兰债券的未偿还面值及银团循环 Credit-i 融资下未偿还的本金总额不得超过 170 亿令吉。 

此外，该规则也提供与上述相关的任何协议、票据、文书及文件根据 《1949 年印花税法》应缴纳的印花税全额

减免。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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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机制的印花税豁免 

为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中小企业基金所批准的各种机制提供印花税豁免，下述豁免规则已被立法：- 

豁免规则 享有豁免的机制及文书种类 执行文书的当事人 豁免有效期 

《2021 年印花

税规则（豁

免）（第 6

号）》 

国家经济复苏计划 (“PENJANA”) 旅游

融资机制 

– 根据参与金融机构所发出的要约函签

署的贷款或融资协议文书，并阐述 

PENJANA 旅游融资机制的批准。 

符合《1995 年中小型工

业发展公司法令》第 2 

条款定义的中小型企业及

参与的金融机构 

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

（含）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含）期间所

发出的意向书 

《2021 年印花

税规则（豁

免）（第 7

号）》 

PENJANA 旅游融资机制 

– 贷款或融资协议文书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及参与

的金融机构 

于 2020 年 9 月 1 日

（含）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含）期间执

行的的文书 

《2021 年印花

税规则（豁

免）（第 8

号）》 

2021 年赈灾机制 

– 根据金融机构发出的要约书签署的贷

款或融资协议文书，并阐述经申请获

得 2021 年赈灾基金批准  

由国家中小型企业发展理

事会确定的中小型企业及

金融机构 

于 2021 年 7 月 2 日

（含）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含）期间所

发出的意向书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延长中小型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贷款印花税的豁免期限 

继《2020 年印花税规则（豁免）》之后，《2021 年印花税规则（豁免）（第 10 号）》已被立法以延长印花税

豁免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规则适用于以下由马来西亚国家银行批准的贷款或融资融通的贷款或融资协

议文书，并在中小型企业及金融机构之间执行： 

(1) 全经济领域融资； 

(2) 中小型企业自动化及数字化融资；或 

(3) 农产品融资。 

根据金融机构发出的要约书签署的贷款或融资协议文书，并阐述贷款或融资融通的批准，可享有印花税豁免。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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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中期票据和伊斯兰商业票据计划的税收及印花税减免 

《 2021 贷款担保（法人团体）规则（税收和印花税减免）（第 3 号）》已被立法，并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生

效。 

该规则规定，任何与下述有关的协议、票据、文书及文件应支付的任何款项，可全额减免《1967 年所得税法

令》所规定的应付税款： 

(1) Danalnfra Nasional Berhad 根据伊斯兰债券计划发行的回教商业票据及回教中期票据； 

(2) Danalnfra Nasional Berhad 获得的银团循环信贷融资； 及 

(3) 马来西亚政府就上述第(1)和第(2)项作出的担保。 

上述第(1)和第(2)项的未偿还面值总额不得超过 76 亿令吉。 

此外，该规则也提供与上述相关的任何协议、票据、文书及文件根据 《1949 年印花税法》应缴纳的印花税全额

豁免。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延长贷款或融资重组及重新安排的印花税豁免期限 

根据 《2020 年印花税规则（豁免）（第 2 号）》及《 2020 年印花税修订规则（豁免）（第 2 号）》，与贷款

或融资重组或重新安排相关的贷款或融资协议文书借款人/客户及金融机构可申请以获得印花税豁免。 

 

《2021 年印花税规则（豁免）（第 11 号）》已被法定以延长印花税豁免期限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原为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同时，此豁免仅适用于不包含现有贷款或融资协议下贷款或融资原始

金额的附加价值要素的贷款重组或重新安排的协议。重组或重新安排的付款中产生的任何利息或利润并不构成附

加价值要素。豁免申请应附有与该贷款或融资的重组或重新安排有关的相关文件。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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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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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 
对特殊区域征收销售税 

《2021 年销售税修订规则（对特殊区域征收销售税）》于 2021 年 9 月 3 日生效。其中显著的更改为下述应纳

税商品进口到自由贸易区应缴纳销售税： 

(1) 香烟；  

(2) 烟草制品；  

(3) 烟斗（包括烟斗碗）； 

(4) 电子烟及类似的个人电蒸发装置； 

(5) 电子烟和电子雾化器吸烟的液体或凝胶形式的制剂，不含尼古丁。 

详情请参阅修订规则。 

规则来源：马来西亚联邦立法官方网站 

新指南及修订指南 

下属指南于 2021 年第三季度发布： 

 《2018 年销售税规则（免缴税款的实体）》附表 A 第 5A 项下的销售税豁免指南（截至 2021 年 7 月 13 

日） 

 服务税普遍指南（修订于 2021 年 8 月 4 日） 

 C 组指南：夜总会、舞厅、歌舞表演、健康及保健中心、按摩院、酒馆及啤酒屋； D 组：私人俱乐部； E

组：高尔夫俱乐部及高尔夫练习场指南（修订于 2021 年 8 月 4 日） 

 电力服务的输配电指南（修订于 2021 年 8 月 4 日） 

 管理服务指南（修订于 2021 年 8 月 4 日） 

 《2018 年销售税规则（免缴税款的实体）》附表 A 第 58A 项下的销售税豁免指南（截至 2021 年 8 月 17 

日） 

上述指南仅提供马来文版本。 

指南来源：马来西亚皇家海关署的官方网站 - MySST (销售及服务税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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